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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八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联同香

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杜淦堃资深大律师和香港律师会会长陈泽铭会见传

媒，总结香港法律及争议解决业界代表团访问成都和北京之行。以下是

林定国的谈话全文：  

 

律政司司长：各位传媒朋友，大家早上好。我很想藉这个机会总结我们

今次的行程。今次其实是律政司第一次率领这样庞大来自法律界的代表

团，在三日两夜期间走访了内地两个很重要的城市——成都和北京。前

日我们出席了由律政司主办、香港贸易发展局协办的第六届香港法律服

务论坛。今次出席的人数有超过 1 000 名来自川渝地区法律界的朋友，

我还记得在会场里面，因为参加人数众多，有些朋友需要站着。我很想

藉此机会感谢川渝地区领导的协助，令今次的活动这么成功。  

 

  至于昨日，我们出席了由国资委（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举办、商务部和律政司合办的第二届关于「一带一路」法律挑战和

应对策略的研讨会。连同香港的朋友在内，一共有超过 200 名人士出

席，当中有接近 100 间国有企业、央企和民企的法规部主要代表，要多

谢内地部委对活动的大力支持。我想特别一提，举办今次「一带一路」

研讨会的建议，其实是我在五月底、六月初来北京访问的时候提出的，

即时得到他们很积极的支持，亦在两个月之内可以落实这次活动，充分

显示中央对香港法律服务的支持。  

 

  今次我很荣幸可以率领香港约 100 人的团队来到，其实显示了什么

呢？我自己认为其实显示了香港作为一个法律服务中心，我们法治这张

「金名片」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亦代表了内地企业和法律界对香港的法

律服务有很大的兴趣和需求。至于另一方面，正如我刚才所说，今次在

四川省有超过 1 000 名朋友出席我们的活动，昨日北京亦有超过 200 名

朋友出席，亦显示了出席的朋友很有诚意，香港法律界亦很有诚意和兴

趣更加主动走近内地的法律界、内地的企业，加深了解内地对香港法律

界的法律服务有什么需求。  

 

  今次我们的成绩，可以说是更进一步推进了香港作为国家之内一个

亚太区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亦制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法律

界的朋友可以直接与内地企业和法律界的朋友建立一个专业的关系，增

加互相的认识。今次的活动我是非常的满意，可说是很成功。今次的成



功有赖香港两个法律团体的支持，包括大律师公会和律师会。所以今日

特别邀请大律师公会主席杜淦堃和律师会会长陈泽铭，我的两位好朋友

来一起分享大家对今次活动的一些看法。  

 

记者：司长，之前律政司再就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再上诉，预计今次

的上诉结果是怎样？如果上诉失败的话会不会有其他行动？  

 

律政司司长：相信大家都会明白，现时法律程序仍在进行中，所以我不

方便亦不适合就这个诉讼的情况作出评论。  

 

记者：你好，想问「愿荣光」禁制令上诉获批时，高院亦有提到，律政

司提出的理据基本上等于「重塑」，是基于国安法才倾向批出许可令。

其实是否代表批出上诉许可的过程，是因为国安法而降低了门槛，以及

有否改写了一些沿用的法律原则？  

 

律政司司长：正如我刚才回答另一位记者朋友时说，希望大家理解，我

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原则，就是在法律程序进行期间，我们不适合作

出评论。至于政府的立场，一定会在法律程序的过程中、在诉讼的过程

中向法庭清楚展示。  

 

记者：上诉许可已经批出，律政司如何回应法官？  

 

律政司司长：上诉许可批出的意思是诉讼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所有相关

的政府立场均需要在法律程序中，通过适当的途径向公众及法庭交代。  

 

记者：被通缉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峯在澳洲法庭获认可为执业律师，司

长会否觉得澳洲当局做法有问题，会不会去信反映不满，或有反制行

为？因为譬如有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亦提出可否不再任命澳洲的法官？  

 

律政司司长：你的问题涉及两个不同方向，或者我先回答你后面部分的

问题。  

 

  关于委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其实我们要记得源自哪里，就是

《基本法》第八十二条，该条款特别赋予香港可以有空间委任资深的、

来自其他普通法管辖区（的法官），担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这个制

度的设置，对于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非常重要。在挑选委任哪些

法官时，我们有严谨的程序，是基于个人的专业素质和声誉。回看过去

多年来、回归二十多年来，每一位获委任的非常任法官，均是一些在国



际上拥有极高声誉的法官。实际上亦对于增强香港整个法律系统的声

誉，带来非常积极的帮助。  

 

  至于你第一个问题，我想大家也应看看客观事实。你提到的那位人

士，其实有个不争事实，（他）在香港被法庭判定，我记得最低限度违

反了三项刑事罪行，包括相当严重的袭击罪、不诚实取用电脑、阻碍公

职人员（执行公务），亦是在经过法庭审讯后，被判定藐视法庭，涉及

向法庭提交虚假文件，藉此诱使法庭放宽其保释条件，令他得以潜逃海

外。此人的品格究竟如何，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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